津工信财〔2020〕3号附件6
2020年度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

工业企业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16号）和《关于印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落实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的政策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津工信规〔2020〕3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指南。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对满足条件的工业企业购买专业机构方案设计服务，编制智能化升级整体解决方案（智能化改造或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中任意一类），并已依据方案启动实施建设的，按方案设计服务费用的50%给予资金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二、申报条件
（一）符合通知正文中“申报条件”的所有要求；同时，申报单位应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技术研发和融合创新能力，具备较好的互联网应用、系统集成应用条件。
（二）至申报截止日期，申报单位与相关专业服务机构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已签订服务合同，完成了解决方案编制工作且按照合同支付了全部费用。合同中应明确智能化升级整体解决方案编制的服务金额和服务要求。 
（三）申报单位须按照方案启动部分智能化改造或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的建设工作，并提供企业投资项目相关采购合同、发票等证明材料。
（四）政策有效期内，补贴政策每家企业只能享受一次。
三、申报材料
将通知正文中要求的申报材料及以下材料，按通知要求顺序装订：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选择“奖补类”；申报方向填写“支持工业企业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并按照要求完整填写相关内容；

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项目情况表（见附件6—1）；
2020年度企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企业登录天津市评估诊断服务系统tjpg.cspiii.com，填写两化融合评估调查问卷，开展自评估）；

专业服务机构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编制的企业智能化升级设计方案（须专业服务机构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在方案封皮加盖公章）；
提供方案编制服务的服务机构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营业执照；

申报单位与服务机构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签订的智能化升级整体解决方案设计服务合同文本及支付票据；

申报单位企业已启动实施智能化升级的相关财务证明（设备购买合同、软件开发合同等及相关支付票据）。

四、申报流程
（一）申报单位编写《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和《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项目情况表》（见附件），准备相关附件，及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所在区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二）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区内企业进行项目申报，对项目及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等进行初审，在承诺书中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区财政局在1:1资金配套承诺书中加盖公章。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合区财政局正式行文，将初审通过的本区项目材料按通知要求统一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不接受邮寄。推荐文件一式二份，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二份，及申报材料汇总电子文档光盘两张（word格式）。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对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定结果确定支持的项目。

附件：6—1 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项目情况表
（联系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处　杨俊杰，李媛；
联系电话：83608051，83608069） 

附件6—1

智能化升级方案设计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所属行业/领域
	

	方案设计单位
	

	方案设计单位注册地址
	

	方案设计合同金额（万元）
	

	申报补助金额（万元）
	

	项目实施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进度百分比
	

	方案简介
	

	预期效益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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